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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城管函[2021] 8 号

对区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39 号建议意见的复函

李明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夜市餐饮摊点卫生问题”的建议已

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经分管领导与相关业务科室研讨认

为，您提出的建议客观、中肯、富有建设性，我们非常认

同,也是我局继续努力的方向。现就落实情况答复如下：

新冠疫情出现后，为落实国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扎实做好民生实事，区城管局根据职

能分工，在确保辖区市容环境秩序稳定情况下，实行柔性

执法，不断拓展创新，确保在平衡疫情防控与城市管理中

能给予商家和摊贩最大限度的生产经营空间,让新时代城市

管理工作更好的为群众服务。城管系统坚持“疏堵结合、以

疏为主,疏就疏通、堵就堵住”的工作方针,在确保不占用消防

通道、盲道和不侵占他人利益、不影响人车通行、确保安

全、有序的前提下,根据辖区现状，从既满足市民需求，又

从考虑市容环境秩序出发，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小区附近，

在背街小巷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管理规范的食品摊群点，



对主干道两侧出现的影响市容秩序，未经审批的占道摊贩

进行疏导和管理，坚决予以取缔，确保主干道交通顺畅。

我区目前经区政府审批已设立的食品摊群点共 15处。

均严格遵循“从严管理、疏堵结合、便民利民、控制数量、

定点定时的原则，按照《陕西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

理条例》《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管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

明确入市标准，同时对应西安市城管局关于临时摊群点设

置管理相关要求，严格遵守“七定、七统一、两悬挂、两达

标”的管理制度。 【“七定”，即定经营种类、定经营摊位、

定经营时间、定经营价格、定经营食材、定监督公示、定

垃圾分类；“七统一”，即统一经营餐车、统一经营标识、统

一铺设地板、统一经营餐具、统一工作服装、统一点亮照

明、统一卫生保洁；“两悬挂”，即悬挂食品摊贩登记卡、悬

挂从业人员健康证；“两达标”，即油烟排放达标、噪声排放

达标】

我局日常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加强全区违法占道经营专

项整治力度，不断提升治理标准和管控底线，对于非法摊

群点或流动性摊贩未在划定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违法占

道经营的，相关部门联合执法进行清理取缔，暂扣或收没

其经营工具，结合城市市容秩序管理标准始终高压管控，

以常态化方式反复整治。同时督导各街办按照便民市场和

摊群点的设置区域、经营范围、经营类别等管理要求开展

运营；加大摊群点周边占道经营、流动商贩的整治力度，

正确宣传解读政策，引导入市经营。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大对辖区食品摊群点经营秩序

的监管，加强对全区市容秩序违法乱象的整治力度，在专

项整治过程中以劝导教育为主，以行政处罚为辅。对拒不

改正、屡劝屡犯、反复游击的“钉子户”，及时组织人员集中

力量拔钉取缔，坚决做到从严、从重处罚。切实把非法摊

群点违法占道经营有损市容市貌等现象有力高效控制，加

强常态巡查、长效管理，使居民群众有一个整洁、优美的

城市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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